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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
治理违规海砂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发局：

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《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海砂专项行

动的通知》（建质电〔2018〕22号）精神，为加强全省水利工程

建设用砂管理，防止违规使用海砂，防范水利工程质量事故，现

就开展治理违规海砂专项行动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治理违规海砂专项行动重要意义

海砂氯离子含量大，对钢筋具有较强腐蚀性，使用未经处理

及处理后氯离子含量超过规定值的海砂配制混凝土，会严重影响

工程的结构安全和耐久性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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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违规海砂用于水利工程作为质量监管的重点，切实采取有效

措施，加大检查力度，严防超标海砂用于水利工程。

二、严格水利建设使用海砂管理

严禁在国家、行业有关技术标准禁止使用海砂的工程部位、

构件（如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及预制构件）使用海砂。

各级水利质量监督机构应把海砂氯离子检查纳入日常巡查、

抽查、飞检监督工作重点。

设计单位应按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类别，依据技术规范

进行设计，在施工图设计中注明混凝土结构氯离子含量上限。

施工单位应建立工程用砂进场验收、检验及所配制混凝土检

验台账；明确工地进场原材料、构配件质量验收和取样送检责任

人；建立商品混凝土、预制混凝土构件、建筑用砂等的进场验收、

取样送检和使用部位的台账；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应根据

施工图设计文件明确混凝土的氯离子含量上限值，对进入工地的

商品混凝土应按照规定实行见证取样送检。

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应科学检测，对氯离子含量超过规定值的，

应迅速向委托检验的单位反馈准确数据。

建设单位应随机抽取部分样品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

进行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检验，保证水利工程用砂符合标准。

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落实管理措施，防止氯

离子含量超过规定值混凝土和超标海砂用于水利工程上。

三、迅速开展工地建筑用砂质量大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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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水电设计院、省水利规划院、省水科院、省质监站、水利投资

集团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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